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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第二十届会议 
2011 年 4 月 11 日至 15 日，维也纳 
议程项目 6 
世界犯罪趋势和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 
新出现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阿根廷：决议草案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核准以下决议草案供大

会通过： 

  
遏制贩运欺诈药品 
 
 大会， 

 意识到各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非常重要，国际卫生欺诈即是此种犯罪的

形式之一， 

 强调“欺诈药品”这一用语包括所含成分无功效、少于或多于或不同于所

标示内容、贴假商标或已过期的药品；并还强调这一用语与知识产权法问题无

关，特别是不应与非专利药品或传统药品混为一谈， 

 表示关切欺诈药品日益成为一个全球问题，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后果，

既构成公众健康风险，使受影响者遭受严重健康后果，甚至死亡，又造成医药

链污染，导致广大公众不再信任正规医药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功效， 

 回顾欺诈药品问题仍然基本上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处理，欧洲委员会《关于

伪造医药产品行为和涉及威胁公众健康的类似犯罪的公约》是一个例外，但该

公约尚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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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惊地注意到有组织犯罪集团日益涉足欺诈药品贩运的所有方面，并就此

强调《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1在通过司法协助、引渡和追回犯罪所

得等途径加强国际合作打击欺诈药品贩运包括其非法生产和分销方面具有潜在

效用， 

 希望使所有各国进一步认识到迫切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应对欺诈药品构

成的威胁，并认识到必须提供与适用的国际文书和机制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国际

合作框架， 

 注意到欺诈药品对广大人口和国家卫生保健系统造成消极健康后果，并带

来严重的经济后果，这通常使得国家政府不得不既要承担打击非法贸易的费

用，又要承担因治疗期延长、出现医疗并发症以及由欺诈药品的使用引起的治

疗所致加重疾病的蔓延而不断增加的医疗费用， 

 注意到生产欺诈药品既不需要先进的基础设施，也不需要高水平的技能，

而且随着开发出识别欺诈药品的新方法，犯罪份子会不断改进复制其产品的包

装、诠释图及其他物理方面和化学构成的方法， 

 注意到许多参与的犯罪集团还参与如洗钱、腐败和走私等其他犯罪，而对

这些犯罪进行的侦查往往由于犯罪手段先进而受挫，此类犯罪手段利用了适当

的法律框架和执法机构及其他监管机构未能有效运作的领域中的脆弱之处， 

 回顾《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其中赋予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强有力的任务授权来处理紧要的欺诈药品贩运犯罪问题， 

 认识到有必要酌情加强并充分实施有关机制，以通过提高刑事司法能力对

付参与生产和贩运欺诈药品的有组织犯罪网络， 

 1.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题为“犯罪全球化：跨国

有组织犯罪威胁评估”的报告2，其中述及了欺诈药品问题； 

 2. 促请会员国和有关机构酌情加强并充分实施有关措施和机制，以遏制

贩运欺诈药品并加强国际合作，包括通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法律

和实务技术援助方案，提高主管机关查明和应对欺诈药品贩运的效能； 

 3. 促请会员国通过采用适当的法规防止贩运欺诈药品，此类法规应特别

涵盖如洗钱、腐败和走私等所有与欺诈药品有关的犯罪以及犯罪资产的没收与

处分、引渡和司法协助，以确保欺诈药品的制造、分销或销售渠道不被忽视； 

 4. 请会员国审查各自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以提供有效的法规和将制造

商、进口商和出口商、分销商和零售商包括在内的经改进的监管机制，从而大

大震慑参与欺诈药品全球贸易的有组织犯罪网络； 

 5. 鼓励会员国采取措施加强跨境管制、交流信息、联合调查、特殊侦查

手段和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执行，以及促进执法机构合作致力于遏制欺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25 卷，第 39574 号。 
 2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0.I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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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药品贩运，特别是为此促进现有工具并采用新的工具； 

 6. 请会员国在国家一级大力宣传因购买可能不正规的药品而对健康、社

会和经济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并强调使用来自非法市场药品的风险，以便使公

众不致于丧失对合法药物贸易中质优、安全和有功效药品的信任； 

 7.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就欺诈药品问题的程度及其影响以及

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参与情况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和威胁评估，从而制定更好的知

识框架，以供有效拟订针对这种非法贸易的循证对策； 

 8.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根据其任务授权并与联合国其他机

构、诸如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海关组织、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和欧洲警察组织等

国际组织、私营部门、区域机构、民间社会组织、专业协会、私营伙伴及其他

各方密切合作，更好地协助会员国瓦解和捣毁对欺诈药品的生产、分销、销售

和贩运负有责任的有组织犯罪网络，更好地利用各个组织的经验、技术专门知

识和资源，并开创与感兴趣的伙伴的协同效应，此外请会员国和其他捐助方根

据联合国的规则和程序为此目的提供预算外捐助； 

 9. 鼓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查明受影响区域的主要国家，以及

对通过提供强有力的任务授权和指导来促进并推进这一问题有浓厚兴趣的公

共、私营、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伙伴； 

 10. 请秘书长向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

执行情况。 

 
 

 


